
中山市沙溪镇人民政府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粤中沙溪执听告〔2026〕159号

名称：中山市沙溪镇粤隆纸制品厂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442000MA56LLRG6J

经营者姓名：陈德勇

居民身份证：362322**********16

地址：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岗背村日红南街 3 号首层之二

本机关依法对中山市沙溪镇粤隆纸制品厂需要配套建设的

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，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立案调

查。经调查，位于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岗背村日红南街 3 号首

层之二的中山市沙溪镇粤隆纸制品厂于 2025 年 11 月建设并开

始运作，经营场所内无废气收集治理设施，你单位的气泡膜复

合项目未建设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，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2 月 24

日复查时，你单位已停止违法行为。你单位需要配套建设的环

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，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。

　　以上事实有 1、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 20 日制作的《中

山市沙溪镇人民政府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、《中山市沙溪

镇人民政府调查询问笔录》、现场照片、《中山市沙溪镇人民

政府责令改正通知书》和送达回证；2、执法人员于 2026 年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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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4 日制作的《中山市沙溪镇人民政府整改复查意见书》、送

达回证和现场照片；3、《中山市沙溪镇人民政府整改复查意见

书》的邮寄凭证和送达公告截图；4、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、经

营者身份证复印件、证据资料等证据证实。

　　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

第十五条“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，必须与主

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。”的规定，根据

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“违反本条

例规定，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或者

验收不合格，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，或者在环境保护

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，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

令限期改正，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不改正

的，处 10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

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，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造成

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，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，或者

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关闭。”的规定和参照

《中山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表》第一章“环评

类”第八条的规定，对你单位的行为进行裁量：执法人员在

2026 年 2 月 24 日对中山市沙溪镇粤隆纸制品厂进行检查，你单

位未开门，通过窗户看到厂内生产设备已搬空：对单位限期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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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正裁量权重 20%；项目应报批的环评文件类别：报告表类裁

量权重 0%；产排污情况：除有毒有害污染物以外的其他污染物

裁量权重 5%；环境保护设施情况：未建成裁量权重 6%；建设

项目地点：一般区域裁量权重 0%；违法行为持续时间：6个月

以下裁量权重 0%；近二年同类违法行为情况（含本次）：1次

裁量权重 0%；配合执法调查情况：配合调查裁量权重 0%；合

计总裁量权重为 31%。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罚款人民币叁拾壹万元整（¥310000）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条、第四十四条

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你单位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个工作

日内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，或到中山市沙溪镇隆兴南路 39 号进

行陈述、申辩。逾期未陈述、申辩的，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、

申辩权利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六十

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，你单位有权要求举行听证。

如你单位要求听证，应当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

向本机关提出申请。逾期不申请听证的，视为你单位放弃听证

权利。

联 系 人 ： 冯 世 武 （ 19121397609 ） 、 高 健 敏

（1912139707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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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760-87338212

单位地址：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隆兴南路 39 号

中山市沙溪镇人民政府

（印章）

2026 年 6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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